
12􀰙評論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電郵：1902news@gmail.com 傳真：2834 5135 責任編輯：曹宗興

西
方
例
子
證
解
散
﹁

民
族
黨
﹂
合
法
合
理

日前，陳浩天致函美國總
統特朗普，聲稱促請美國政府
重新審視《美國─香港政策法
》，並撤銷中國及香港作為世
界貿易組織成員身份，云云。
這是公然勾結外國勢力介入本

地事務，赤裸裸背棄國家與香港利益的行為。這種 「港獨」暗黑思
維早在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午餐會上，已表露無遺。在會上，
陳浩天形容特區政府只顧中央而不顧港人利益，各國須知道這情況
，並作相應行動。他說： 「香港主權必須歸於港人，唯一達成的途
徑便是 『港獨』。」

在中美關係上，兩國既分享重大的全球與地區共同利益，在
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及發展水平等方面又存在巨大差
異。

冷戰結束後，美國的戰略是如何使其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不
受挑戰，面對中國崛起並成為其潛在戰略競爭對手的形勢下，美國
啟動貿易戰，直接遏制中國的發展，同時亦選擇拉攏一些分裂勢力
，企圖 「以華制華」妨礙中國崛起。面對美國的惡意攻擊，中國採
取不同的應對方法，一方面，中國向美國採取反制措施，例如增加
美國進口貨品的關稅，並與周邊國家建立經濟合作關係；另一方面
，嚴厲打擊一些境內的分裂勢力，以防外國利用這些勢力，破壞中
國境內的安寧。

陳浩天這位 「港獨」政客是回歸後成長的新世代，他乞求外國
勢力插手國家內政和香港事務，做出如此賣國賣港的違法敗德行為
實有三方面的因由：首先，他在推動違法 「港獨」以來，多次成為
新聞焦點人物（臭名遠播），更被一些傳媒及政客捧為 「政治明星
」，令他不知天高地厚，養成了不知分寸的性格；其次，一些傳媒
近年愈來愈吹捧 「反華仇中」的年輕人，令到他們的知名度提高，
從而謀取個人的利益，接受外國勢力的援助，他們自然甘於被利用
，樂於淪為外國勢力的 「亂港馬前卒」；其三，既不學國史，又不
認識《基本法》，引外力搞 「港獨」，實在是一個 「玩火」的決定
，隨時惹來 「引火自焚」的惡果，淪為漢奸，受盡千夫所指。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張曉明日前指出，香港外國記者會
安排 「港獨」政客 「宣獨」，實在遠遠超出了他們所謂的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及結社自由的範疇，毫無疑問是違法行為。這件事情也
提醒我們，香港特區政府及全港市民確實要好好地反思和檢討，香
港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的不足，令這齣鬧劇在本地上演。

今天中國國力的強盛，在政治、外交、經濟等各方面都不可能
容許外力有侵擾的空間。而這位 「港獨」政客不知天高地厚，放下
民族和個人的尊嚴，乞求外力干涉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中美兩國
的關係正處於緊張時期，他從此難免背上 「漢奸」之名，受到港人
所譴責，實咎由自取。或許正是由於當年沒有成功推行國民教育科
，令香港少數激進青年對國家現況、國家歷史，茫然不知，一旦有
人蠱惑，會容易誤入了 「港獨」這一歧路。

勿讓􀎠港獨􀎡歪理誤導港人
香港外國記者會（FCC）在爭議聲中繼

續舉辦午餐會，邀請 「香港民族黨」召集人
陳浩天 「講獨」。演講內容盡顯陳某對《基
本法》及歷史欠缺認識，只是將回歸後香港
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徹底推託為所謂 「中國殖
民管治」的後果，宣稱只有 「獨立」才是解
決問題的唯一方法。

陳浩天無視國家憲法及《基本法》推動
「港獨」，更屢次尋求英美等外國勢力提供

協助。可惜的是，午餐會上無人問陳浩天，
港英政府管治香港期間，為何英美沒有人提
倡香港脫離英國管治？

無視歷史法律自吹自擂

令人不滿的是，FCC執意為陳浩天搭建
「宣獨」平台前指出，過去曾邀請嘉賓就 「

脫歐」、美國總統特朗普等不同議題，表達
支持或反對意見；但事實是FCC在回歸前從
未邀請支持香港脫離英國管治的政治人物作

專題演講。FCC無視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香港特區政府的反對，堅持以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作為邀請陳浩天演講的擋箭牌，實
際上協助陳宣揚煽動危害國家安全、分裂國
家領土的言論。有法律專家已表示，FCC的
做法可能已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的 「協助
煽動分裂國家」罪行，FCC是否需要負上法
律責任，特區政府需要嚴肅對待。

陳浩天的演講內容更是歪論連篇。他無
中生有地指控中國是 「獨裁帝國」，在香港
進行 「殖民統治」。但事實是中央政府是採
取集體領導模式，絕非 「獨裁」，中華人民
共和國更非 「帝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貫
奉行和平外交，絕不會侵害別國領土。更何
況，香港自古以來都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何來 「殖民統治」？而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成立，《基本法》亦
是依據憲法制訂，而《基本法》則保障香
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原有法
律等保持不變，英語也可以保留官方語言

地位。
世界上所有經歷過殖民統治的人都知道

，殖民政府會積極地打壓當地語言、文化，
社會不能散播影響殖民統治的消息，當地人
民也難以躋身政治權力核心。但回歸後，香
港一直實踐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言論及新聞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市民可以自由批評特區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施
政而不被起訴；特首、特區政府主要官員、
立法會議員等都是香港人擔任；外籍人士只
要遵守《基本法》及相關規定亦可以擔任要
職。陳浩天被取消參選立法會議員資格，原
因是其 「港獨」主張違憲違法，因此他指控
特區政府剝削市民言論、新聞及結社自由是
完全不合理。誠然，陳浩天的言論並不新鮮
，FCC一再堅持為其主辦專題演講，只損害
該會的專業形象。

有人認為，陳浩天與孫中山先生的情況
相似，指出孫中山先生也曾以香港作為革命
基地，這比喻更缺乏基本歷史認識。孫中山

先生生於中國受到列強欺凌、國土慘被瓜分
的時代，他希望透過革命救國，振興中華民
族，以免國人飽受災禍。雖然孫中山先生一
度得到日本政界鼎力支持和幫忙，但他其後
亦察覺帝國主義正在日本崛起，日本對中國
根本不懷好意，時任首相大隈重信的內閣更
利用袁世凱換取在華特權，並提出 「二十一
條要求」，袁最後接受部分要求。1924年
11月，孫中山先生發表公開演說忠告日本
，這也看到本質上孫中山先生與袁世凱之
分別。無論如何，這種比喻是極不恰當的。

「港奸」乞求外國勢力制衡

從陳浩天在FCC演講中表明樂見美中爆
發貿易戰，美國對中國產品徵收額外關稅，
以削弱中國國力；到近日他發表公開信，促
請美國總統特朗普重新審視《美國─香港政
策法》，呼籲美國撤銷中國及香港的世界貿
易組織（WTO）成員資格。9月正值新學年

伊始，中學通識科教育老師若然能正確引導
學生自由討論 「港獨」問題，未知他們會否
辯論陳浩天究竟是所謂的 「民族英雄」，定
或是因個人私利而選擇賣國求榮，損害全國
人民及全港市民利益的 「港奸」？

陳浩天正不斷散播錯誤信息，企圖蒙騙
香港市民。 「香港民族黨」及陳浩天的 「港
獨」主張明顯違憲違法，個人更毫無法治
精神及概念，希望推翻《基本法》，理由
是大部分港人都沒有參與制定《基本法》
。現在所有美國國民都沒有參與制定美國
憲法過程，難道該部憲法不能代表現今的
美國人？美國人亦因此要推翻該部憲法？

面對陳浩天散播的種種歪論，香港特區
政府有責任要盡快澄清，以正視聽，政府決
不能讓這些歪理影響動搖 「一國兩制」在港
實踐的基礎，並維護香港的國際形象及競爭
優勢。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
員、城市智庫成員

􀎠港獨􀎡乞外力禍國
其心可誅其人可悲

議事論事

孔永樂

有話要說

李偉雄

「香港眾志」昨日舉行記者會，聲稱其
兩名成員分別在內地返港途中，遭國安強行
帶走及扣留盤問。 「眾志」常委羅冠聰稱，
要求特區政府 「向中央提抗議」，以保障成
員安全，云云。 「眾志」這一言論是極其可
笑的，首先他們沒有公布涉事人的姓名，事
件真假無從證實；其次，主張 「自決」式 「
港獨」，已經涉嫌違反基本法，回到內
地接受查問，這是理所當然之事。 「眾
志」以此來作文章，無非是要想 「炒」起話
題，以為 「自決」主張尋找藉口。

「眾志」記者會除了堆砌控訴式詞語外
，從頭到尾都無法拿出具體證據，可信度嚴
重成疑。

首先，根據其描述，其中一名在3月被
扣的成員被國安要求坐上安裝有手銬及腳鐐
的椅子，當事人被扣查三小時獲准離開，回
港一周後多次收到國安來電；另一名在8月
被扣的成員，盤問時在手指戴上類似測謊機
的儀器，國安人員聲稱可以提供 「信息費」
，利誘該成員繼續提供資訊。

但從頭到尾，都是 「眾志」自說自話，
既沒有 「當事人」的現身說法，也拿不出任

何具體的證據。正如民主黨林子健也自稱 「
被擄」，結果卻是自編自導的鬧劇，更被控
以 「誤導警務人員罪」。更何況，早在3月
就有人 「被擄」的話， 「眾志」何以沒有出
聲？到底是真有其事，還是誇張描述？

其次，退一步說，就算 「眾志」沒有說
謊，實際上也是 「自尋其辱」的結果。 「眾
志」由外國勢力操縱，主張 「自決」式 「港
獨」，嚴重違反國家憲法及香港基本法，在
涉及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方面，內地
執法機關完全有責任對可疑人士進行詢問調
查。換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是 「香港民族黨
」的黨徒回內地，執法機關如果不查，那才
是嚴重失職。 「香港眾志」 必須明白，他們
絕不是什麼 「良民」 ，更不是什麼 「合法」
組織，加入這樣的組織，又要回到內地，就
必須有心理準備接受正常的調查。 「眾志」
別裝什麼 「純情」 ，既要 「自決」 ，就要承
受其後果，所謂 「出來行，遲早要還」 。

「香港眾志」在隔了半年之久，才聲稱
有 「被擄」事件，背後有什麼的意圖？是
要將自己裝扮成 「無辜」被打壓的 「弱
者」形象？相信公眾自有公論。

就在FCC搭台 「播獨」、香港特區政
府第二度延長 「香港民族黨」申述期之際
，一江之隔的澳門特區傳來一條備受關注
的消息。澳門特區行政會完成討論一條行
政法規草案，建議設立 「維護國家安全委
員會」，以協助行政長官就澳門特區維護
國家安全事務決策和統籌。草案建議自公
布後滿30日起生效，委員會將由行政長官
擔任主席，保安司司長擔任副主席。顯而
易見，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已經遠
遠走在香港前頭。

雖說香港早在2003年就討論對《基本
法》第二十三條立法事宜，但至今仍無結
果。新一屆特區政府至今仍無任何立法 「
時間表」。

反觀澳門，較香港遲討論，卻已在
2009年就完成了落實二十三條立法，通過
了《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法律，至今已近
十年。但澳門特區政府不只滿足於 「形式
」，更在不斷完善相關配套。

據昨日澳門政府所公布的解釋，須進
一步完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配套，
尤其構建好符合相關法律的維護國家安全

體系和運作機制，使當中決策、統籌、協
調、執行、監督和效果反饋等環節有機結
合，從而妥善、依法、有效地維護國家安
全和澳門的社會福祉。為此特區政府制訂
了此一行政法規草案。內容包括，建議設
立澳門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而委員會職責，為統籌及協調澳門特別行
政區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的工
作，並研究落實有關部署及行政長官的相
關指示及要求；分析澳門特區涉及國家安
全及社會穩定的形勢，規劃有關工作並提
出意見及建議，協助制定澳門特區維護國
家安全政策等。

香港「非不能是不為也」

維護國家安全，絕不是 「可有可無」
、 「可立可不立」之事，而是憲制性的必
須之舉。2015年通過的修改後的《國家安
全法》，當中的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 「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包括港
澳同胞和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
同義務」；第四十條第三款規定， 「香港

特區、澳門特區應當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
責任。」

澳門特區政府的積極有為，反襯的卻
是香港特區的碌碌無為。且不說二十三條
至今還無立法時間表，就連一些顯而易見
的對現行法律的違反組織，亦無法作出果
斷處理決定。

不久之前，香港外國記者會還在肆無
忌憚地替 「港獨」搭台 「播獨」；儘管保
安局局長考慮取締 「香港民族黨」，但給
該 「港獨」組織的 「申述期」卻是一再拖
延，由21天延至49日，再延長至56日，至
今還沒有結果。

連這樣的 「小事」 也無法果斷應對，
更別說成立 「國家安全委員會」 了，顯然
，澳門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 「快香港十
倍」 。這不只是指 「時間」 上的快，還是
指 「力度」 、 「態度」 。實際上，相較於
澳門所面臨的較低的國家安全風險，香港
所面臨的卻是緊迫、嚴峻的實實在在的安
全威脅。澳門有如此創見，說明一個事
實，維護國家安全： 「非不能，是不為
也」 。

澳門維護國安􀎠快香港十倍􀎡 陳 鋒

警方建議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援引《社
團條例》，禁止 「香港民族黨」運作。筆
者認為該黨 「香港獨立」的主張，嚴重傷
害香港利益，於法於理均應解散。民主國
家如法國，也有勒令解散主張分裂國土政
治團體的法律，符合人權公約。論者又以
為西方容任政治團體主張獨立，實則相反
，西方國家也採取政治及法律手段打擊或
解散這類政治團體。如果他們暫無打擊，
若非基於哄騙外國，想立於道德制高點的
政治計算；就是眩惑於政治正確的壓力而
姑息，以致貽患無窮。

1934年2月，法國各類法西斯政黨大
行其道，造成嚴重社會動蕩。事後當局於
1936年制定 「私人武裝暨戰鬥團體禁止法
」，解散下列幾種政治團體或政黨：

一，發動武裝遊行示威者；二，循軍
事化方式運作，有戰鬥或私人武裝性質的
體育或運動性社團者；三，主張分裂國土
、損害國家領土完整，或主張以暴力危害
共和政府者；四，以種族、人種、民族、
或特定宗教為由，煽動歧視與仇恨的行為
，或暴力相向者；或宣揚歧視的正當性理
論基礎者；五，以法國領土為其基地，從
事對法國或外國的恐怖行為者。其中第三
類所規範的，正是主張獨立於法國之外的
政團或政黨。

分裂國家是全民公敵

這些政團或政黨，由部長出席的國務
會議通過認定，總統簽發行政命令予以解
散，由內政部執行，如肅清該政黨網站，
解聘政黨工作人員，移轉或賣出政黨財產
等等。而為求周詳調查這些團體是否構成
上述違法事由，法國電子通訊保護法也規
定，須由總理開出說明理由之授權書狀，
相關機關始可進行電子監察工作。從調查
到解散，都需有總理與總統最高級別官員
的介入，可見程序很慎重。被解散的政黨
可以向平政院（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訴訟
救濟。法國刑法還規定，成立這類政團的

人，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與10萬歐元罰金
。參加的人，或受解散後又重組政團的人
，則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與4萬5千歐元罰
金，可說相當嚴格。

1936年制定的這部法律，過時了嗎
？沒有！2012年，法國將它正式納入 「
國家內部安全法典」 中，構成國安法律體
系的一部分。表示這個解散主張破壞領土
完整政團的法律，不僅仍有現實必要，而
且法國政府也認為符合歐洲與國際人權公
約，否則不可能編入國安法的體制裏。

法國使用此一 「私人武裝暨戰鬥團體
禁止法」，解散了好些主張科西嘉、布列塔
尼獨立的政團，甚至主張巴斯克地區自治
的政團也在解散之列。最近一個解散政黨
的命令，發布於2017年5月。

為何要慎重對待對主張獨立或自治的
政黨？原因很簡單，若是個人主張分裂國
土，不過一己之見而已。然而有政黨的眾
人合力就完全不同，經營政黨目的就在獲
取政權，實現對選民的承諾。若不敢實現
獨立的政見，只是騙取政權，謀奪私利而
已，就像台灣民進黨。若將破壞國土完整
的政見付諸實行，就帶給主張獨立的地區
與國家極其重大的損失。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就是明顯例子，
2017年10月27日加泰羅尼亞共和國宣布獨
立後，四天之內1700家企業就把總部遷出
加泰地區，落戶至西班牙其他地區，以避
開動盪，求繼續享有西班牙與歐盟的法制
保障。這1700家企業佔加泰地區三成的國
民生產總值！可想像此節若發生在香港，
民生福祉會遭到怎樣的傷害！結果不只歐
盟，全世界都沒有承認加泰的獨立，加泰
當局前領導普伊格德蒙特逃亡國外，沒有
國家敢提供他政治庇護。加泰獨立政黨之
所以坐大而取得政權，跟西班牙與西方的
政治正確，對他們一再容忍有很大關係。
而且加泰地區在西班牙逐步民主化後，取
得編寫歷史教材的權力，灌輸學生加獨意
識，遂以致此。有鑒於此，甫於六月政府
改組而離職的西班牙前教育部長維特就說
，要重新教育年輕的加泰羅尼亞人為西班
牙人，從根救起。

最近英國首相文翠珊與歐盟都着急尋
求脫歐方案，因為光商議如何徵收歐、英
往來貨物的關稅，又如何退稅，就令他們
焦頭爛額。英格蘭銀行也自金融危機以來

第二度升息，準備子彈以應變脫歐亂局，
但這無疑加重商業營運成本。這只是英國
脫離一個國際組織，就帶來這麼多損失；
若一個地區脫離所屬的國家，動盪可以想
見，不成功的加泰羅尼亞已見前述。

國土完整高於民主法則

法國雖打擊主張獨立的政黨，但若干
政治人物為了選票總有私心，放縱甚至鼓
勵主張獨立的政黨。1979年，長期未執政
而渴望總統勝選的社會黨聲稱，支持太平
洋的新克里多尼亞島居民 「有選擇自己未
來的權利」。若干獨派轉為激進，1988年
獨派襲擊當地法國警察派出所，殺害4名
警員，俘虜27名警員作人質。法國特警隨
後攻堅，成功解救人質，但2名特警陣亡
，19名獨派作案分子被殺，傷亡慘重。經
過30年動盪，今年11月4日要舉行統獨公
投，最近一次公布的5月民調統派大幅領
先（統一59.7%，獨立22.5%）。既知統一
早成定局，又何必當初呢？科西嘉就更複
雜，2017年12月的地方選舉，在投票率歷
史新低的情況下（第一輪投票52%，第二
輪僅44%），獨派拿下執政權，但畏懼巴
黎的手段不敢宣布獨立。民調顯示高達
62%的法國人民反對科西嘉獨立，因此總
統馬克龍對付科西嘉相當強硬。

這就顯示，對於分裂國土的獨立主張
，西方式民主理論自己打臉，自相矛盾。
如果主張分裂國土的政黨是無害的，那麼
他們獲得選舉勝利之後，法國與西班牙何
以用盡心思，都要反對而且防止他們獨立
呢？為何不乾脆依據民主法則，承認獨立
呢？非常明顯：他們知道獨立百害而無一
利，可見國家領土完整的原則，高於民主
多數決原理；全國人民的意志，高於一政
黨的民粹訴求，故而法國有明確禁止獨派
的國家安全法律，也在政治實踐上堅決封
殺，毫不矛盾。然而若干西方國家對此卻
裝聾作啞，有時竟去支持外國的地區獨立
，明顯是雙重標準，無法圓謊，令人非常
遺憾而必須警惕。

參酌西方國家的法律與政治實踐可知
，解散 「香港民族黨」於法有據，於理必
行。期盼港府勇於做對的事，必能獲得本
港有識之士與多數民眾的支持。

巴黎第一大學法學博士候選人

議論風生

李鎨澂

􀎠眾志􀎡自導􀎠被擄􀎡鬧劇？
子 言


